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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

南宋景定五年 （1264 年） 的一

天，建康府 （今南京） 城外男女老少

齐聚，夹道欢迎他们敬重、爱戴的一

位官员，这是他第三次来建康任职。

一时间，官民相对而泣。这位官员的

名字叫马光祖（约1201年—1270年）。

马光祖是宝庆二年 （1226 年） 进

士，宝祐三年 （1255 年） 拜宝章阁直

学士、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知

建康府。他与这座城的不解之缘就此

展开。

马光祖为官清廉，体恤民情。由

于他身负管理沿江防务等军务重任，

甫一上任，他便将朝廷例行补贴的办

公经费二十万缗用来支犒军民。其

后，他一边下令减免租税、供养鳏寡

孤疾以改善民生，一边招兵买马屯粮

以巩固防御，还专门拨出经费资助士

兵成家以安军心。宝祐五年 （1257

年） 冬，建康府遭遇雪灾，府库紧

张，他带头捐款，带领建康百姓共克

天灾。在任三年，他与建康百姓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

宝祐六年（1258年），马光祖官拜

端明殿学士、荆湖制置使、知江陵

府，暂别建康。建康百姓对他思念不

已，希望朝廷命他回任建康。宋理宗

听闻后，便接受百姓所请，仅隔一

年，就命马光祖回任。百姓听说马光

祖回来了，“士女相庆”，人人笑逐颜

开。而马光祖也不负百姓期望，更加

用心“宽养民力，兴废起坏”。他免除

了过去百姓借官府而无力偿还的旧债

一百余万缗，又对名目繁多的租税一

削再削，减轻百姓负担，还省出经费

用来建仓储米以备灾荒时有粮可食，

这桩桩件件都是为百姓谋的实惠。马

光祖自己在诗中写道：“倚门稚子灶头

妻，有米无钱相对啼。为把青蚨济艰

苦，莫教穷谷有饥黎。”这正是他关心

百姓疾苦、将百姓事放在心上的真情

流露。

马光祖政绩突出，除了上面提

及的之外，在城市建设、文化教育

等方面，马光祖均有所建树，给后

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二

知建康期间，他疏浚河道、修桥补

路 ， 让 建 康 城 的 道 路 体 系 更 加 完

整，风景体系更加漂亮。他兴办明

道书院、南轩书院以及上元县学，

为国家培养学子。

马光祖主持修纂的 《景定建康

志》 更是流芳百世，是现存最早、最

完整的一部关于南京的官修志书。全

书共七十余万字，全景描绘了南京的

自然、人文等方方面面，文笔优美、

内容全面、记述详实，尤为可贵的

是，此书绘制了十九幅地图，是研究

中国地图史的珍贵史料，对后世的南

京城市研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景定五年，马光祖三知建康府，

民众万分欣喜，而此时的马光祖心中

也是百感交集，才有了到任当天官民

对泣的感人一幕。马光祖这次一干就

是五年，虽然自感年迈、精力不济，

却始终没有停下施恩布德、为民操劳

的脚步。直到咸淳五年（1269年），年

近七旬的马光祖终于最后一次告别建

康城，任枢密使兼参知政事，后以金

紫光禄大夫致仕。

马光祖去世后，建康民众悲恸不

已。他在建康府为官十余载，在世时

建康民众就已经为他立生祠六座，去

世后更是时时祭祷，一直到元朝中

期，“遗爱犹在民心”。时至近八百年

后的今天，南京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位

一心为民的清官，只要翻阅他所编写

的方志，那份对南京城市的温存仍可

被触摸到。他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和

精神财富，像一泓清泉，润物无声、

滋养人心。笔者诗赞：“志纳一方士贾

农，三番勤勉尽鞠躬。建康父老沐恩

惠，祝祷年年祭马公。”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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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番勤勉尽鞠躬

严以治贪

《包拯家训》 训辞主要围绕“赃

滥”展开，充分体现了包拯对贪赃枉

法的痛恨。包拯惩治贪腐以严著称。

朱熹说，包孝肃公立朝刚严，闻者皆

惮之，至于闾里童稚妇女亦知其名，

贵戚、宦官，为之敛手。

包拯在任职开封府期间，发现其

辖区内的达官显贵沿惠民河修建了许

多楼舍亭榭，导致河道变窄、河水不

时泛滥，严重威胁百姓生命。对此他

不畏权贵，下令将违法建筑悉数拆

除。在任监察御史、知谏院等期间，

包拯多次上疏严劾贪官酷吏，综观

《孝肃包公奏议集》十卷，他先后上疏

弹劾张若谷、王逵、张尧佐、张方

平、郭承祐、宋庠、李淑、刘兼济、

宋祁等人。他弹淮南转运使王逵“苛

政暴敛，殊无畏惮”“非理配率人户钱

物上供，以图进用”“害民蠹化”；弹

三司使张方平“身主大计，而乘势贱

买所监临富民邸舍，无廉耻，不可处

大位”；弹雄州知州刘兼济“材庸识

暗，素无廉节”；弹吏部侍郎宋祁“在

益都多逰宴”等，希望对这些毫无廉

洁操守的贪官污吏予以降黜。

为促使“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

惧”，包拯还提交了“乞不用赃吏”

“请不用苛虐之人充监司”“废锢赃

吏”等众多奏议，希望朝廷“精选廉

干中正之人”为官从政，力图从选人

用人上断绝赃滥者从政的幻想。包拯

主张澄清吏治，选任贤才，裁抑特

权，其上疏治贪之多、执法治贪之

严，从当时京师流传“关节不到，有

阎罗包老”即可显见。

廉以用权

《包拯家训》 训辞虽然主要围绕

“赃滥”展开，但训示的本义在于告诫

后世为官的子孙要“廉政亲民”。亲民

之官，以廉为基。廉洁是一个官员最

基本的道德操守。包拯重言教更重身

教，自入仕伊始，他就一直倡导和躬

行清正廉洁。包拯在 《乞不用赃吏》

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

贼也。”他一生始终坚持以身作则，务

求做到廉以用权、权为民用。

在泸州当知州时，包拯的亲戚非

常高兴，想借着他的威风徇私枉法，

其中就有他的舅舅，包拯对此毫不姑

息。他亲自开庭审讯他的舅舅，并杖

责数十大板，“自是亲旧皆屏息”，其

亲朋好友再也不敢违法乱纪、为非作

歹了。在任职开封府之初，当时有所

谓的牌司制度，即“凡诉讼者不得直

入衙内，府吏守门，先收状牒，谓之

‘牌司’”。为了防止门牌司收转状纸

时向告状人索贿受贿，包拯上任即改

革此项制度，裁撤门牌司，大开正

门，允许告状人直接上庭递交状纸，

“自道曲直”，自此，吏民不敢欺，实

现了官民“无复隔阂”。

《包拯家训》 要求后世子孙如果

做官，当廉以用权，若贪污违法而被

撤职，则不允许回老家走进包家大

门，死后也不能葬于包家世代的坟茔

之中。如此严厉的家训，是包拯人生

道德准则的体现，反映了他高尚正

直、廉洁奉公的操守，体现了惩恶扬

善、公正廉明的清官形象。

洁心自律

《包拯家训》 训辞中“不从吾

志，非吾子孙”8字，既是对后世子孙

为官者的要求，又是对子孙中非仕之

人的垂诫。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

天下，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包拯初

任扬州天长县令时，就写戒廉诗一首

作为立身处世的座右铭，诗的首句

为：“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自

始至终，他初心不改、洁身自好。

在出任端州之时，当时端州因出

产名贵的砚台，每年要向朝廷进贡一

定的数额。此前历任郡守常以进贡的

名义向老百姓多敛取数十倍以馈赠权

贵。包拯到任后，严令按进贡的定额

征收，多一个也不行。包拯自己很喜

爱书法，对文房用具也情有独钟，但

他在此地期满卸任，“不持一砚归”。

后人对此评价说：“此其律己之义，凛

乎严凝，盖有肃于秋霜而寒于冬雪

者。”

包拯一生多次拒绝他人送礼，在

他60岁生日之际，仁宗皇帝也曾送其

贺礼，并在纸上写道：德高望重一品

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

送，拒礼门外理不通。包拯看后，立

即挥毫题诗回诏：铁面无私丹心忠，

做官最忌念叨功。操劳本是分内事，

拒礼为开廉洁风。此诗可谓他“清心

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生动写照。

《宋史》记载，包拯“与人不苟合，不

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

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

如布衣时”。为家国大事计，包拯修身

正心、廉洁自律令后世敬仰。

化廉成风

《包拯家训》14押字，既是以石

刻方式对后世子孙的严明要求，也反

映了包拯冀望出现“风化日益美，贤

杰日益耸”的盛世美景。好家风推动

形成好民风好政风。包拯特别注重弘

扬历史名臣的真善美事迹，强调应以

他们为榜样，以此化风成俗。他因宋

太宗时期礼部侍郎王明“节义端劲，

功烈卓伟”而感动，特缮写王明曾孙

王临所著 《家传》，并上疏仁宗皇帝

《请谥王明》。在他去世后，仁宗皇帝

也因其孝闻天下及廉政威名而“幸其

第临奠，辍视朝一日，赠吏部尚书，

谥孝肃”。

在《包拯家训》影响下，包拯之妻

董氏“亡声伎珍怪之玩，素风泊然”；

其子包绶在赴任潭州通判的路上病故，

人们打开他的行李发现“诰轴著述外，

曾无毫发所积为后日计者”，后人对此

评价说：“益知公生平清苦守节，廉白

是务，遗外声利，罕有伦比。孝肃以清

白劲正光于青史，公可谓能克家者，孝

肃之风，至于公而益炽也”；其孙包永

年历任县主簿、县尉、县令等，“廉勤

自守，蔚有政声，吏民爱思”“凡厥莅

官临事，廉清不扰”，在死后也“了无

遗蓄”，连丧葬费用都是由两位堂弟资

助的。后人对此评价道：“孝肃公之遗

风余烈犹在也。”包拯的后世子孙大都

传承了“孝肃家风”，继承了包拯遗

志，他们的墓也多归葬于合肥县公城乡

公城里包拯墓旁。

（摘自《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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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

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人称“包公”“包青天”。他自幼以孝闻名乡里，在
地方上，曾做过知县、知州、知府；在中央，曾任监察御史、知谏院、三司使等，“强志尽瘁，夙夜匪懈”，
最后在枢密副使职位上去世。

《包拯家训》写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
志，非吾子孙。仰珙刊石，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前37字训辞、后14字押字，可谓字字珠玑，核心要
义是告诫后世子孙要遵从其志，做官不得贪赃枉法，做人要清白廉洁，鲜明彰显了“廉为官之本，贪为政之
蠹”的廉洁文化理念。


